
【律师解答】

刘某咨询的这个案子，非常
典型地反映了新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交替时期，司法实践
中关于“股东出资”与“股东权利”
的博弈。很多创业者以为，只要
占了51%或60%的股份就是老
大，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处理好小
股东的出资问题，60%的大股东
很可能被40%的小股东“卡死”。

针对刘某目前的困境以及类
似“实缴股东维权难”的普遍现
象，我建议大家在提起诉讼前，首
先要明白一个法律原则：“穷尽内
部救济，始得司法介入。”也就是
说，法院不希望随意打断公司的

自治，所以在起诉前，刘某必须举
证证明他已经尝试过通过股东
会、董事会解决问题但失败了。
在此前提下，我为大家梳理了三
条最优的诉讼路径，这不仅是刘
某的救命稻草，也是所有实缴股
东的维权指南。

路径一：限制权利与股东
除名

如果刘某判断公司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不想因为股东内斗
而解散公司，那么他的核心诉求
应该是“清除干扰，保住控制权”。

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的规
定，对于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
我们可以采取两步走策略。

第一步是“削权”。很多未出
资的小股东之所以敢嚣张，是因
为他们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但
根据法律规定，公司可以通过股
东会决议，对未履行出资义务的
股东，限制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新
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
求权等。这意味着，虽然他在工
商登记上还写着占股40%，但在
分红时，他可能一分钱都拿不
到。这一步非常关键，能从经济
利益上倒逼他要么出资，要么
退出。

第二步是“除名”。如果限制
权利后对方依然赖着不走，刘某
可以向张某发送书面的《出资催
缴函》，给他设定一个合理的宽限
期（比如30天）。如果宽限期满
后他依然分文不出，刘某就可以
召开股东会，作出解除张某股东
资格的决议。一旦除名决议生
效，张某就不再是公司股东，自然
也就无法再干预经营了。

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无损
经营”。公司不用关门，客户资
源、资质证照都能保留，刘某可以
顺利接手公司，避免因为诉讼导
致公司停摆。

路径二：强制收购股权

有时候，公司虽然陷入了僵
局，但资产优质，刘某也不想把公
司搞垮，只是想让那个“捣乱”的
人离开。这种情况下，新《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九条就
是一把利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新增了一款非常重要的规定：“公
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严
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
的，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

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这一条简直是为刘某量身定

做的。张某作为未出资的股东，
滥用40%的表决权阻挠公司正常
经营，导致公司陷入僵局，这属于
典型的“滥用股东权利”。刘某可
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把
那40%的股权强制转让给自己。

这里有个关键点大家很关
心：价格怎么算？

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不
会支持未出资的股东“漫天要
价”。法院会综合考量公司的净
资产情况。既然张某没有实缴一
分钱，且公司是由刘某实缴资金
做起来的，法院通常会参考专业
的审计报告，剔除未出资部分的
水分，判决张某以极低甚至象征
性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刘某。这
样一来，刘某就能顺理成章地实
现100%全资控股，彻底解决股
权冲突。

路径三：解散与强制清算

如果公司已经烂透了，不仅
经营困难，而且双方已经到了“仇
人相见”的地步，继续存续只会让
刘某的损失越来越大，那么“止
损”就是第一要务。

这就是第三条路径：解散公
司+强制清算。

很多人以为公司解散了，没
出资的股东就不用出钱了，其实
大错特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及相关
司法解释，一旦公司进入清算程序，
股东的出资义务将“加速到期”。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本张某
认缴的40%可能约定20年后才
交，但现在公司要散伙了，法律不
再保护他的期限利益。他必须在
清算阶段，立刻把那40%的认缴
资金全额补齐。

更重要的是清算财产的分配
顺序。清算财产在支付了清算费
用、职工工资、税款和债务后，剩
下的部分优先返还给实缴股东。

我们来算一笔账：假设公司
清算后有100万元资产，刘某实
缴了60万元，张某一分没出。清
算时，张某必须补缴40万元进
来。那么这140万元里，先还债，
剩下的钱，刘某作为实缴股东优
先拿回他那60万元。至于张某，
由于他没有实缴出资，不仅分不
到剩余财产，如果公司资不抵债，
他还要在40万元的限额内承担
连带责任。

“零出资”合伙人“空手套白狼”

实缴股东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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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律师深耕法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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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专注诉讼类法律服

务，兼顾常年法律顾问、

非诉讼仲裁类法律服

务，累计办理多起重大

复杂争议解决案件，凭

借专业能力为委托人挽

回近千万经济损失，更

成功助力当事人争取超

1.2亿核心经济利益，实

战经验丰富、办案成效

显著。

现形成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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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团队化专业服务为

核心，为客户定制精准、

高效的法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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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房子抵押了，把公司从

零做到现在这个规模，他当初拍

着胸脯说一起干，结果一分钱没

出，现在还要拿着 40%的股权对

我指手画脚，甚至还要把我踢出

局。”近日，满脸愁容的刘某到湖

北维思德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咨

询。他的遭遇，像极了许多民营

中小微企业主的缩影。几年前，

他与合伙人张某共同注册成立一

家科技公司，约定刘某占股60%，

张某占股40%。为了把公司做起

来，刘某不仅足额实缴了60万元

出资，还额外投入大量流动资金，

租场地、招员工、跑市场。而持股

40%的张某，虽然认缴了出资，却

以各种理由推脱，始终分文未出。

更让刘某无法接受的是，随

着公司开始盈利，这位“零出资”

的合伙人不仅坐享分红，还利用

手中的股权频繁干涉经营决策。

由于公司重大事项需要三分之二

表决权通过，张某这 40%的股权

成了“一票否决权”，直接导致公

司几次扩张机会流产，如今更是

陷入半停摆状态。

“这哪里是合伙，这分明是绑

架！”刘某愤怒背后，是一个普遍

的法律盲区：在注册资本认缴制

下，那些只认缴不实缴的股东，是

否真的可以“空手套白狼”？面对

公司僵局，实缴股东难道只能眼

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汗钱付诸东

流？针对这一痛点，湖北维思德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娟律

师，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实

缴股东们指明了一条依法维权的

破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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